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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
年
來
，
大
學
生
、
研
究
生
以
及
對
佛
教
感
興
趣
的
各
界
人
士
越
來
越
多
，
可
是
他
們
對
佛
教
的

印
象
不
是
從
旅
遊
得
來
，
就
是
以
訛
傳
訛
地
從
網
路
流
言
得
來
；
或
從
古
代
中
國
社
會
對
佛
教
的
限
定

影
響
所
致
的
民
間
﹁
想
當
然
﹂
得
來
；
或
來
自
走
馬
觀
花
地
流
覽
寺
院
，
或
保
留
著
從
中
小
學
課
本
稱

之
為
﹁
封
建
迷
信
﹂
的
說
教
痕
跡
…
…
所
有
這
些
，
都
存
在
著
對
佛
教
認
知
的
很
多
誤
區
。
這
裡
只
提

其
中
三
點
較
普
遍
的
，
以
便
澄
清
誤
解
，
用
星
雲
大
師
的
話
說
就
是
﹁
從
積
極
面
去
闡
述
﹂
1

1

佛
教
。

誤
解
一
，
佛
教
就
是
苦
行
。

其
實
，
所
有
宗
教
都
講
修
行
或
靈
修
，
對
於
以
虐
待
肉
體
的
苦
行
追
求
解
脫
的
行
為
，
佛
教
並
不

認
同
；
但
那
是
被
佛
陀
稱
為
﹁
六
師
外
道
﹂
之
一
的
印
度
耆
那
教
的
特
色
。
相
反
，
佛
教
的
特
色
在
於

借
助
修
行
獲
得
超
越
性
智
慧
，
就
是
般
若
智
，
這
也
是
人
間
佛
教
最
為
強
調
的
，
也
是
在
全
球
，
特
別

是
在
發
達
國
家
弘
揚
人
間
佛
教
的
優
勢
所
在
。

誰
不
想
獲
得
超
常
智
慧
？
有
了
它
，
一
切
會
大
不
同
。
蘋
果
系
列
智
慧
手
機
與
平
板
電
腦
開
發
的

掌
門
人
賈
伯
斯
︵Steven Paul Jobs

︶
曾
這
樣
評
論
互
聯
網
巨
擘
比
爾
．
蓋
茨
︵W

illiam
 H

enry G
ates 

註
解
：

1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︾
，
北
京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、
宗
教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，
頁4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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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

︶
，
如
果
蓋
茨
也
學
過
佛
，
他
的
點
子
會
大
不
同
。
因
此
，
佛
教
強
調
修
行
長
智
慧
，
但
佛
教
的
修

行
主
要
體
現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而
不
一
定
非
得
苦
行
。

大
師
說
：
﹁
要
想
具
備
布
施
、
持
戒
、
忍
辱
、
精
進
、
禪
定
，
則
必
須
要
讓
般
若
來
統
攝
。
﹂
2

2

這

也
就
是
說
，
前
五
個
方
面
都
有
助
於
撥
去
遮
蔽
，
讓
自
身
般
若
放
出
光
明
，
統
攝
生
活
，
久
而
久
之
，

般
若
智
慧
就
會
時
時
生
發
。
大
師
還
說
：
﹁
人
間
佛
教
是
啟
人
智
慧
、
教
人
明
理
的
正
信
宗
教
。
﹂
3

3

﹁
生
命
到
了
覺
悟
了
以
後
，
他
有
般
若
智
慧
會
處
理
自
己
…
…
他
的
能
量
是
廣
大
無
邊
的
。
﹂
4

4

特
別

是
大
師
講
的
，
以
佛
教
特
有
的
般
若
智
來
﹁
統
攝
﹂
，
乃
澄
清
所
有
誤
解
的
要
領
。

誤
解
二
，
來
自
印
度
的
就
是
真
，
就
與
佛
教
有
聯
繫
，
有
神
聖
性
。

其
實
，
佛
教
在
印
度
屬
於
非
主
流
文
化
，
佛
陀
則
是
兩
千
五
百
年
前
南
亞
地
區
乃
至
歐
亞
大
陸
文

化
的
集
大
成
者
，
是
當
時
居
主
流
地
位
的
雅
利
安
文
明
與
處
於
被
統
治
地
位
的
非
雅
利
安
文
明
的
偉
大

融
和
者
。
同
時
，
鑑
於
婆
羅
門
教
有
些
東
西
的
荒
誕
，
特
別
是
印
度
種
姓
制
度
的
不
合
理
，
因
而
他
創

註
解
：

2
同
註
１
，
頁17

。

3
同
註
１
，
頁12

。

4
同
註
１
，
頁13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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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的
佛
教
有
著
批
判
婆
羅
門
文
化
的
前
提
，
佛
陀
因
此
成
為
人
間
與
眾
生
的
偉
大
導
師
。

佛
陀
站
在
覺
悟
的
最
高
處
，
他
以
般
若
智
慧
對
待
傳
統
文
化
的
態
度
與
方
法
，
很
值
得
我
們
學
習

與
仿
效
。
佛
陀
對
古
印
度
固
有
文
化
的
處
理
大
概
可
分
繼
承
、
批
判
、
沿
襲
、
改
造
四
個
層
面
來
說
。

首
先
，
佛
教
繼
承
了
印
度
文
化
的
優
良
一
面
，
如
﹁
五
明
﹂
，
即
對
知
識
與
學
問
的
高
度
重
視
，
尤
重

智
慧
。
星
雲
大
師
經
常
講
迷
悟
之
間
，
迷
就
指
﹁
無
明
﹂
，
未
覺
悟
、
無
知
。
其
次
，
緣
起
論
是
佛
教

的
獨
創
，
是
佛
教
對
世
界
的
最
高
認
知
，
是
對
婆
羅
門
教
﹁
梵
天
神
創
論
﹂
的
批
判
與
揚
棄
。
眾
生
平

等
是
佛
教
的
基
本
立
場
，
不
僅
批
判
了
婆
羅
門
種
姓
特
權
，
還
高
揚
了
每
個
人
的
人
生
價
值
，
也
成
為

現
代
倫
理
學
維
護
生
態
平
衡
︵
即
護
生
︶
與
維
護
世
界
和
平
的
思
想
基
礎
之
一
。

佛
教
僅
沿
襲
了
印
度
傳
統
文
化
典
型
說
法
的
就
是
﹁
六
道
輪
迴
﹂
，
這
是
被
多
數
印
度
宗
教
所

採
納
的
，
並
非
佛
教
特
色
所
在
。
佛
陀
對
此
並
無
多
強
調
，
只
是
看
到
了
眾
生
根
器
的
多
樣
性
，
所
以

他
對
不
同
的
、
一
時
難
以
領
悟
其
教
旨
者
，
採
取
了
不
同
的
啟
導
策
略
。
正
是
一
方
面
為
著
策
略
︵
方

便
︶
需
要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看
到
了
其
中
蘊
有
過
去
、
當
下
、
未
來
﹁
三
世
﹂
生
生
不
息
輪
迴
的
合
理

性
，
所
以
才
沿
用
了
﹁
六
道
輪
迴
﹂
。
這
跟
孔
子
深
知
民
眾
習
性
，
有
意
藉
助
神
而
教
化
之
，
﹁
祭
神

如
神
在
﹂
， 

即
利
用
神
道
說
教
有
相
似
一
面
。

星
雲
大
師
說
：
﹁
人
間
佛
教
對
於
輪
迴
的
看
法
是
無
限
的
未
來
。
今
後
人
間
佛
教
不
說
﹃
六
道
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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迴
﹄
。
在
形
象
上
，
凡
聖
不
要
那
麼
有
界
限
地
分
開
。
既
然
人
人
︵
都
可
能
︶
是
佛
，
何
必
要
分
那
麼

多
種
類
，
我
們
稱
為
﹃
十
法
界
流
轉
﹄
。
﹂
5

5

的
確
，
十
法
界
流
轉
完
全
可
更
正
確
地
、
更
符
合
佛
陀

本
意
地
替
代
印
度
傳
統
的
﹁
六
道
輪
迴
﹂
說
法
。

大
師
認
為
講
鬼
神
地
獄
等
，
使
人
相
信
舉
頭
三
尺
有
神
明
，
﹁
這
原
本
對
社
會
風
氣
也
有
所
約
束

作
用
，
讓
人
心
生
警
惕
，
不
敢
造
惡
；
但
過
度
強
調
，
造
成
人
們
因
為
畏
懼
鬼
神
，
為
了
求
平
安
，
或

是
有
所
需
求
，
而
殺
豬
宰
羊
來
祭
拜
諸
路
鬼
神
。
尤
有
甚
者
，
在
信
仰
上
過
於
偏
重
宣
傳
作
惡
會
墮
地

獄
、
受
業
報
，
大
家
聽
了
心
生
恐
懼
，
更
不
敢
來
親
近
佛
教
﹂
。

大
師
解
釋
這
些
現
象
的
由
來
說
：
﹁
所
謂
﹃
不
問
蒼
生
問
鬼
神
﹄
，
主
要
是
因
為
人
民
無
法
在
生

活
上
獲
得
滿
足
，
或
是
自
己
力
有
未
逮
，
不
能
解
決
現
實
生
活
中
的
問
題
，
於
是
便
希
望
藉
助
另
外
的

奇
蹟
力
量
來
化
解
困
厄
。
﹂
這
跟
現
代
宗
教
社
會
學
的
研
究
結
論
不
約
而
同
。

筆
者
作
為
歷
史
學
學
者
認
為
，
﹁
輪
迴
﹂
本
為
古
印
度
人
對
自
然
界
、
生
命
界
的
周
而
復
始
現

象
，
例
如
季
節
更
替
、
花
開
花
落
的
直
觀
概
括
，
後
又
擴
大
為
對
社
會
類
似
現
象
，
例
如
王
朝
更
替
等

註
解
：

5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︾
，
北
京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、
宗
教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，
頁9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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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歷
史
概
括
。
而
星
雲
大
師
說
：
﹁
生
命
在
輪
迴
裡
就
解
脫
了
，
沒
有
所
謂
輪
迴
的
問
題
。
有
輪
迴
，

但
不
是
說
輪
迴
內
就
是
苦
，
輪
迴
外
就
是
樂
。
因
為
輪
迴
也
是
在
世
界
空
間
裡
，
可
以
昇
華
，
可
以
遠

離
。
但
是
那
個
世
界
究
竟
在
哪
裡
呢
？
還
是
在
輪
迴
裡
面
。
輪
迴
在
哪
裡
？
虛
空
之
中
。
所
謂
法
界
圓

融
，
到
處
都
有
，
到
處
都
在
，
一
即
一
切
，
一
切
即
一
。
勉
強
地
說
，
可
以
用
﹃
智
不
住
生
死
，
悲
不

住
涅
槃
﹄
來
表
示
，
那
可
以
說
就
是
人
間
佛
教
的
世
界
。
﹂
6

6

應
當
坦
認
，
我
的
理
解
是
粗
淺
的
，
大
師
的
論
述
深
入
經
藏
，
達
致
了
大
乘
佛
教
菩
薩
道
底
蘊
：

﹁
大
乘
菩
薩
道
是
調
和
入
世
與
出
世
的
人
間
佛
教
。
﹂
7

7

最
後
，
佛
陀
還
用
緣
起
論
改
造
了
古
印
度
各
宗
教
都
早
就
認
同
的
﹁
業
力
說
﹂
，
消
解
了
原
本
由

大
梵
天
等
諸
神
力
，
還
是
由
眾
生
自
身
業
力
決
定
命
運
之
間
存
在
的
自
相
矛
盾
，
使
佛
教
主
流
教
理
形

成
了
思
辨
嚴
密
，
邏
輯
周
洽
的
理
論
整
體
。
所
以
，
業
報
緣
起
與
﹁
三
法
印
﹂
共
同
構
成
了
佛
教
信
仰

的
試
金
石
。

總
之
，
在
繼
承
、
批
判
、
沿
襲
、
改
造
四
個
層
面
之
上
，
都
可
以
看
到
佛
陀
圓
滿
的
般
若
智
的

註
解
：

6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︾
，
北
京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、
宗
教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，
頁13

。

7
同
註
6
，
頁25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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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統
攝
﹂
。

誤
解
三
，
人
皆
有
佛
性
，
人
的
佛
性
來
自
人
性
本
善
。

眾
所
周
知
，
孟
子
用
人
皆
有
惻
隱
之
心
來
區
分
人
與
禽
獸
之
別
，
後
被
儒
家
發
揮
為
人
皆
能
成
聖

賢
的
依
據
。
佛
教
傳
入
漢
地
後
，
一
方
面
，
人
皆
能
成
聖
賢
的
說
法
成
為
佛
教
特
有
的
﹁
眾
生
皆
能
成

佛
﹂
被
社
會
普
遍
接
受
的
助
緣
；
另
一
方
面
，
儒
家
的
性
善
論
也
與
佛
教
特
有
的
大
悲
心
在
一
定
程
度

上
得
以
融
和
。

但
是
，
佛
教
的
特
色
在
於
性
覺
論
而
非
性
善
論
，
性
覺
論
指
眾
生
皆
有
覺
悟
的
可
能
，
其
主
要
依

據
在
於
眾
生
皆
有
智
慧
以
及
其
中
蘊
有
的
自
覺
心
，
自
覺
心
用
現
代
話
語
說
就
是
反
思
自
我
的
覺
悟
能

力
，
沒
有
反
思
就
沒
有
超
越
。
佛
法
凡
聖
一
如
，
聖
賢
非
神
，
而
是
內
在
自
覺
地
超
越
世
俗
、
名
利
等

束
縛
與
外
相
莊
嚴
，
所
以
，
佛
教
的
超
越
性
、
莊
嚴
性
相
當
於
其
他
宗
教
的
神
聖
性
。
然
而
眾
生
智
慧

雖
多
少
不
一
，
但
只
要
撥
去
﹁
無
明
﹂
愚
痴
覆
蓋
，
眾
生
皆
可
由
迷
轉
悟
，
當
然
其
覺
悟
的
層
次
也
隨

智
慧
多
少
而
不
一
。
大
悲
心
則
為
由
迷
轉
悟
的
最
有
力
的
增
上
緣
︵
但
非
主
因
︶
，
所
以
大
乘
佛
教
主

張
悲
智
雙
運
。

星
雲
大
師
說
：
﹁
人
間
佛
教
不
一
定
要
去
成
佛
，
佛
陀
都
已
說
過
人
人
皆
有
佛
性
，
但
我
們
現
在

需
要
的
是
﹃
覺
悟
﹄
，
︵
有
︶
覺
悟
︵
的
︶
自
己
可
以
調
和
自
己
與
一
切
世
界
，
自
己
︵
的
般
若
智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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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統
攝
自
己
和
一
切
世
間
。
所
謂
﹃
法
界
圓
融
﹄
，
人
間
佛
教
認
為
，
人
間
一
切
都
是
我
的
，
一
切
也

都
是
無
我
的
，
我
和
法
界
是
可
以
融
和
的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我
和
十
法
界
眾
生
都
是
同
體
平
等
的
。
﹂
8

8

這
裡
尤
其
應
注
意
的
，
一
是
般
若
智
的
統
攝
作
用
；
二
是
眾
生
與
佛
的
﹁
同
體
平
等
﹂
，
指
覺
悟

的
可
能
性
而
非
其
現
實
性
。
由
可
能
轉
化
為
現
實
，
須
依
賴
於
多
種
條
件
，
即
佛
教
所
謂
﹁
緣
﹂
，
例

如
遇
到
﹁
善
知
識
﹂
啟
發
等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﹁
我
﹂
的
不
努
力
，
甚
至
缺
乏
意
願
，
可
能
也
會
轉

化
成
不
可
能
。
此
即
所
謂
佛
只
接
引
有
緣
人
。

星
雲
大
師
因
此
說
：
﹁
人
人
有
佛
性
，
這
是
沒
有
錯
的
。
好
比
一
顆
種
子
遇
緣
可
以
生
長
，
發
展

佛
性
可
以
成
佛
。
但
如
果
它
沒
有
能
量
發
展
佛
性
，
成
為
﹃
蹩
種
﹄
，
那
也
無
可
奈
何
…
…
對
於
所
謂

﹃
焦
芽
敗
種
﹄
，
我
們
也
不
能
否
認
會
有
自
然
淘
汰
的
少
數
。
蹩
種
，
沒
有
生
命
基
因
，
沒
有
生
命
的

業
力
了
，
它
已
經
消
失
，
這
也
沒
有
辦
法
。
﹂
﹁
信
仰
是
神
聖
的
，
但
信
仰
還
是
有
高
低
層
次
的
。
﹂
9

9

大
師
用
種
子
比
喻
佛
性
是
很
形
象
的
，
蹩
種
就
是
其
智
慧
未
能
生
發
者
，
焦
芽
敗
種
就
是
智
慧

剛
發
生
時
未
遇
好
因
緣
而
夭
折
者
。
智
慧
是
善
用
知
識
與
經
驗
的
能
力
，
而
眾
生
中
唯
人
最
富
有
。
但

註
解
：

8
星
雲
大
師
：
︽
人
間
佛
教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︾
，
北
京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、
宗
教
文
化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一
六
年
，
頁10

。

9
同
註
8
，
頁10

。



全
球
弘
揚
人
間
佛
教
的
優
勢
在
哪
裡
？

455

是
，
個
人
由
於
人
生
有
限
，
經
歷
有
限
，
其
把
握
的
知
識
與
經
驗
都
有
局
限
，
信
仰
層
次
由
此
顯
出
高

低
。
在
知
識
與
經
驗
的
領
會
把
握
中
，
人
們
也
難
免
有
偏
執
，
所
以
中
道
智
慧
才
更
顯
可
貴
。
般
若
智

是
超
越
性
的
智
慧
，
佛
智
則
是
已
臻
圓
滿
的
超
越
性
智
慧
，
它
們
都
奠
基
於
常
人
的
智
慧
，
在
修
行
中

成
長
。星

雲
大
師
在
︽
人
間
佛
教
回
歸
佛
陀
本
懷
︾
一
書
濃
縮
了
其
一
生
超
越
性
智
慧
的
精
華
，
處
處
散

發
芬
芳
，
筆
者
這
一
小
文
僅
嗅
了
其
中
尋
常
人
不
敢
說
的
三
昧
，
闡
發
出
來
與
大
家
分
享
，
相
信
大
師

此
書
富
含
的
佛
法
智
慧
光
明
必
將
恆
久
普
灑
人
間
！



人
間
佛
教
屬
於
菩
薩
乘
的
思
想
；

主
張
「
人
成
即
佛
成
」
，

以
聲
聞
、
緣
覺
出
世
的
思
想
，

實
踐
菩
薩
道
的
慧
業
。
 

｜
人
間
佛
教
語
錄


